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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更 湖 口 都 市 計 畫 
(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)案 

公開展覽說明會 

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： 新竹縣政府 

申 請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

中 華 民 國 一 一 ○ 年 十 一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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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 

都市計畫法第19、28條 

公開展覽期間 

自民國110年 11 月 10 日起計30天 

公開展覽地點 

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、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
網站(https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)「最新消息」或「都市

計畫公展書圖」點選本計畫案名查詢 

都市計畫說明會時間及地點 

中華民國110年 11 月 29 日下午 2 時 假湖口鄉公所六樓活動中心 

公告內容 

都市計畫書、圖 

公開展覽作業 
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http://urbanplan.hsinchu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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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都委會審議 

公開展覽30天 

公告發布實施 

公開說明會 
公
展
階
段 

審
議
及
發
布
實
施 

辦理程序 

部都委會審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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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壹、計畫緣起及辦理依據 

貳、變更位置及內容 

參、公開展覽公民或團體陳情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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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及辦理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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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• 為照顧青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，中央與地方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刻正依行政院106年3月核定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」興辦社會住宅，目標於

113年累計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及包租代管8萬戶，合計20萬戶。 

• 為落實中央住宅政策及有效利用閒置公有土地，讓剛成家的青年人口、年長

者、弱勢族群能租賃舒適合宜的居住空間；另於社會住宅內設置商業及社福

空間，可提供地區所需之商業服務機能及滿足社會福利服務需求，營造優質

居住環境、提升生活品質。 

• 本計畫選定湖口都市計畫北側之停車場用地為興建社會住宅預定地，權屬分

別為中華民國及湖口鄉公所，予以變更為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，以興

辦社會住宅，滿足湖口地區住宅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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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令依據 

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： 
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（局）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：1.因戰

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。2.為避免重

大災害之發生時。3.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。4.為配合中央、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。」 

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，內政部或縣（市）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

關限期為之，必要時，並得逕為變更。 

■  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─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。 

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規定，為配合中央、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時，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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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變更位置及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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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社會住宅區位評估與基地選址 

 區位評估 

全面盤點各縣市國公有、國公營事業、公股公司、農會、水利會等單位土地資源，
初步篩選社會住宅土地適宜性後，續邀集各縣市政府、土地管理等相關機關再檢
視其興辦可行性。新竹縣社宅缺額戶數約2,000戶，經評估後，將於竹北市、竹東
鎮、湖口鄉與新豐鄉等地陸續推動社宅興辦事業，而湖口鄉配給戶數約374戶。 

 基地選址 

進一步參考「內政部社會住
宅中長期推動方案申請補助
作業須知」第五條第2項規
定而訂定篩選原則，確定選
址基地，再視地方需求及基
地條件調整範圍。 

面積：基地面積大於0.15公頃 

道路：面臨10公尺以上道路 

土地使用：符合都市計畫分區或非都市土地用地 

地上物：無地上物或低度建築改良物 

環境敏感地：避免使用影響較大之環敏地 

人口：該地人口大於10萬或大於5萬呈正成長 

土地權屬：屬國公有或國公營土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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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變更位置 

擬變更基地位於計畫區北側

之成功路與達生陸橋交會處，

為停車場用地(停二)，鄰近臺鐵

湖口站、地政所與戶政所等機

關，面積0.43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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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行段 
地號 

面積(㎡) 所有權人 管理者 

495-1 2.01 中華民國 國產署 

504 741.38 湖口鄉 湖口鄉 

507 3,240.22 湖口鄉 湖口鄉 

508 275.09 湖口鄉 湖口鄉 

524-1 56.59 湖口鄉 湖口鄉 

524-3 6.96 中華民國 國產署 

總計 4,322.25 

伍、變更位置─土地權屬 

註：表列地籍面積係依地籍登記資料所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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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變更位置─使用現況 

資料來源：Google街景2017年5月 

 2 

 3 
正射影像圖 

2 

3 

停(二) 
1 

 1 

現況為停車場，東側為鐵路用地，周邊為建成區。 

註：街景圖為委外出租前免費停車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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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變更位置─交通影響 

配合本基地先期規劃，預估可提供271戶，其中1房型136戶、2房型81戶、3房
型54戶，約可增加460個居住人口。 

本基地出入交通工具除汽車、機車、自行車外，尚可搭乘毗鄰之臺鐵湖口車站
之鐵路與客運運輸往返桃園、竹北與新竹等地區，故本基地增加之居住人口對
於達生路、成功路之交通流量不致產生影響。 

新竹
客運 

基地 

 公路與鐵路運輸 

本基地北鄰達生路(117號縣道，
25.5公尺寬)、西鄰成功路(竹7鄉
道，20公尺寬)，皆為湖口都市計
畫區主要道路，公路交通便利。 

東南側約100公尺處即為臺鐵湖口
站、新竹客運湖口車站，可利用鐵
路及公路運輸(5條路線經過)連結
桃園市、新竹市與新竹縣各地，交
通甚為方便。 

 交通影響 



14 

14 

編
號 

位
置 

變更內容 

建議理由 建議事項 原計畫 
(公頃) 

新計畫 
(公頃) 

一 計
畫
區
北
側 

停車場
用地 
(停二) 
(0.43公
頃) 

停車場
及社會
福利設
施用地 
(0.43
公頃) 

1.為照顧青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，本署
業奉行政院於106年3月核定之「社會住宅興辦
計畫」，目標於113年累計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
萬戶及包租代管8萬戶合計20萬戶社會住宅。 

2.在科學園區、產業園區帶動下，湖口鄉產業與
人口逐年成長，現經評估湖口鄉社會住宅缺額戶
數為374戶，扣除湖口都市計畫另一處社宅基地
可提供125戶，仍有249戶社宅缺額待補足，爰
將本計畫區北側之停車場用地(停二)列為社宅基
地，其權屬分別為鄉公所、國產署所有，現況已
開闢。 

3.考量社會住宅屬都市計畫法第42條指明之社會
福利設施，建請貴府變更為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
施用地，並參考鄰近新竹市都市計畫社會福利用
地之土地使用強度，訂定其建蔽率為60%，容積
率為400%，經初步計算可滿足社會住宅需求。 

1.變更地號：
力 行 段
495-1 、
504、 507、
508、524-
1 、 524-3
地號。 

2.建議建蔽
率與容積率
分 別 為
60% 、
400%。 

陸、變更內容─變更理由(1/2)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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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號 

位
置 

變更內容 

建議理由 建議事項 原計畫 
(公頃) 

新計畫 
(公頃) 

二 土 地 使
用 分 區
管 制 要
點 

增訂土地使用
分區管制要點 

配合變一案新增用地名稱而增訂之；並考
量社會住宅定位以照顧弱勢族群、青年及
中低所得者居住需求，且以中、小坪數為
主，因社會住宅性質特殊，其停車空間依
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。 

增修訂條文部
分詳下表說明。

陸、變更內容─變更理由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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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前條文 變更後條文 說明 

八、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及建築規定如
下： 
(一)機關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

積率不得大於250%。 
(二)學校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

積率不得大於150%。 
(三)市場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

積率不得大於250%。 
(四)公園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%，容

積率不得大於15%。 
(五)停車場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%，

容積率不得大於15%。 
(六)郵政事業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

，容積率不得大於250%。 
(七)變電所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

容積率不得大於250%。變電所用地
申請建築時，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
縮10公尺建築，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
者，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
公尺；採屋內型設計，退縮部分得計
入法定空地並應妥為綠化及種植喬木
。 

八、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及建築規定如下： 
(一)機關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大

於250%。 
(二)學校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大

於150%。 
(三)市場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大

於250%。 
(四)公園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%，容積率不得大於

15%。 
(五)停車場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%，容積率不得大

於15%。 

(六)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：建蔽率不
得大於60%，容積率不得大於400%；作
社會住宅使用時，得依住宅法第33條規
定之項目使用，並考量社宅性質特殊，
其停車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。 

(七)郵政事業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
得大於250%。 

(八)變電所用地：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
大於250%。變電所用地申請建築時，應自基地境
界線至少退縮10公尺建築，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
者，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；採屋內
型設計，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為綠化及
種植喬木。 

 

配合新增用地而
增訂，並調整序
號。 

陸、變更內容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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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變更內容─變更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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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實施進度及經費 

項目 
面積 

(公頃) 

土地取得方式 
主辦單位 

預定完成
期限 撥用 捐贈 租用 價購 

停車場及社會
福利設施用地 

0.43 ─ √ √ ─ 
國家住宅及都
市更新中心 

115年 

• 本變更基地之土地權屬分別為中華民國與湖口鄉，管理機關分屬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及新竹縣湖口鄉公所，後續興辦社會住宅時，由內政部依國

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規定指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

興辦社會住宅，並依住宅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核定「社會住宅興辦事業

計畫」，國有土地將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設置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，

得由政府機關捐贈公有不動產予該中心，鄉有土地以租用方式取得。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2.本表得視實際狀況予以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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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開展覽公民或團體陳情方式 



20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

 公民或團體於公開展覽期間內若有意見，請以書面載明姓名及地址，向縣府

提出供都市計畫委員會參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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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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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

  社會住宅初步規劃構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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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社宅國家生產線，政府興建營運一條龍 

內政部/營建署 

土地取得 制度建立 規劃與興建 

成立專責機構 
建立中央/地方合

作模式 

成立社會住宅 
融資服務平臺 

以價購/租賃方式 
多元取得社宅土地 

規劃 興建 營運 

營運 

國家住都中心 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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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住宅透過住宅資源循環，滿足居住需求 

 空間需求 

• 社會住宅單元 
依地區特性配置一二
三房型 

• 社福設施空間 
依地區需求留設托嬰
托幼托老空間 

• 停車空間 
留設法定停車空間 

• 開放空間 
植栽、街道家具等要
求 

建築規格 
• 綠建築銀級 
打造環保節能空間 

• 智慧建築合格級 
有效智能管理系統 

• 無障礙空間 
照顧各族群使用需求 

• 通用設計 
友善整體都市環境 

綠建築標章 

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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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開放空間的保障 
不同於私人開發案有圍牆，
社會住宅無圍牆且低建蔽的
設計，保留地面層大量開放
空間給社區居民使用 

地面層保有穿透空間，綠美化景觀 沿街面留設人行空間，減緩人車衝突 

留設人行空間 

減緩人車衝突，規 

劃友善行人空間 

低建蔽率設計 

採無圍牆開放設計 

提供社區居民使用 

中央興辦社會住宅造福社區的規劃原則 

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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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停車/集會空間的提供 

社宅住戶集會空間可供公務需求租用 

鄰房 

4-5F 社宅 

地下停車場 

鄰房 

4-5F 

13~15F 

社宅停車不外溢 

    ，可供社區租用 

避免停車空間外溢
社區，滿足社宅住
戶停車需求後，可
開放周邊社區租用 

• 社宅住戶停車需求自

行滿足不外溢，額外
提供社區停車空
間 

• 社宅住戶集會空間
可在滿足社宅需求後，
提供區公所、里辦租
用(需提前申請) 

集會空間 

社宅住戶集會空間，可供公務租用 

屬社宅公設的集會空間，若區公所、里
辦有公務需求，可提前申請租用 

統一管理的室內停車空間 

圖片來源：臺北市社宅戰情中心 

26 

中央興辦社會住宅造福社區的規劃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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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社福空間的進駐 
社會住宅提供托嬰/托幼/托老等社福空
間進駐，助社區家庭生活一臂之力 

托老 

由市府評估設置各
級托老設施需求。 

1國中學區 
1日照 

托嬰托幼 

由市府評估提
出需求，本署
調查周邊現況
設施確認需求。 

室內安全空間 

室外友善環境 

1至2樓為附屬空間(托嬰/托老) 
(視實際需要決定) 

27 

中央興辦社會住宅造福社區的規劃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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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專案社區優先戶 
促成社區新舊居民共享社宅及服
務設施 

漏水 

下一代結婚新房買不起 

小孩長大了 

青年離巢住很遠 
5樓公寓沒電梯 

老屋修繕住哪裡 

家裡不夠住 小 
社宅是離家近的租屋選擇 

• 離巢青年 
• 行動不便長輩 

周邊獨居老人自
有房屋包租代管、
優先搬入社宅(研

議專案中) 

中央興辦社會住宅造福社區的規劃原則 

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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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交通配套的規劃 

與市府攜手合作 

次要道路 

車道 

出入口 

主
要
道
路 

托嬰/托老 

社宅空間 

(視實際需要決定) 
商業 

停車出入不干擾 

停車場出入口設置位
置，避免衝擊周邊道
路交通狀況 

收納路邊停車 

滿足社宅停車需求後，
收納路邊停車格，增
加可供使用道路範圍 

避免社宅新增車流量造成交通
衝擊，與市府合作平台研議交
通緩解措施 

規劃管制車行交通分流、保
障人行交通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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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

6 教育就學的分析 
避免社宅新增就學人口造成地
方原學區衝擊，請市府研議教
育就學因應措施 

教育就學人口調查 

調查既有就學人口及
學區學校供給現況 

現況就學人口 社宅就學人口 

社宅新增就
學人口 

(遷入社宅並
設籍) 

遷入社宅
之原學區
就學人口 

原學區就
學人口 

與市府攜手合作 

因應社宅新增就學人
口，市府規劃配套措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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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宅提供
高品質 
開放空間 

退縮 
人行道 

開放
空間 

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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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嬰
機構 

社宅附設
全齡友善
空間 

全齡
友善
空間 

日照
中心 

托兒
設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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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扣點等處分之流程 

社區離巢青年的租屋好選擇 

優先戶約佔 
3成入住人口 

就學 
就業 

設籍 

社宅帶來
舊鄰居 
新朋友 

住都中心營運社宅 
統一管理住戶行為 

檢舉 

再協調溝 
通/警告 

違例事件發生 

服務中心搜證拍
照 

協調溝通/警告 

限期改善 

未改善 

扣點 

扣點累計30點或構成
立即解約事宜 

報請國家住都中
心備查 

立即終止合約強
制遷出 

服務中心
紀錄備查 


